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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房屋稅有效稅率對於建物價格（分離土地價格後之房價）的影

響。本文研究對象鎖定台北市萬華區總層數為四或五層樓之房屋。與多數國內文

獻不同的是，本文利用房屋實價登錄資料以及 2018 年房屋稅稅籍資料，兩份資

料進行配對，進而得出包含稅額及房價之樣本共 1043 筆。除了透過 OLS 迴歸

模型觀察房屋稅有效稅率及其他與房屋特性相關之解釋變數對被解釋變數—建

物價格之影響外，另也透過分量迴歸(Quantile Regression)，檢視各解釋變數對於

不同分量之建物價格有何不同的邊際影響。

實證結果發現，房屋稅有效稅率對建物價格有顯著負向影響，即有財產稅資

本化之情形發生。由分量迴歸結果可知，房屋稅有效稅率對於 0.1、0.25、0.5、

0.75、0.9 五個價格分量皆有顯著負向影響，然而隨著分量愈高，房屋稅有效稅率

對價格的負向影響越小。

關鍵詞：房屋稅、房價、分量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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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effective tax rate on house 

prices (prices without land value).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houses in the Wanhua 

District of Taipei City with four or five floors. Different from most previous domestic 

literatures, this paper uses the actual selling price of house registration data and the 

2018 house tax information of Taipei City, and the two data are paired. In turn, a total 

of 1043 samples including tax and house prices were obtained. In addition to observing 

the effect of effective tax rate and other explanatory variables related to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on house prices through the OLS regression model, we examine the 

marginal effect of each independent variable on house prices under certain quantile 

through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ive tax rate of house tax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house prices, that is, the capitalization of property tax occu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effective tax rate of housing tax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rice quantiles of 0.1, 0.25, 0.5, 0.75, and 0.9.

However, the higher the quantile, the smaller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effective tax rate

on house prices.

Key words: house tax, house prices, quanti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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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的不動產稅制，可區分為針對交易、交易所得及持有課稅。該三類稅制

於近年受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稅制頻作修正，茲就近年不動產稅制改革之要點，

分述如下。

交易課稅部分，自 2011 年 6 月 1 日針對持有期間在二年以內之房屋及其坐

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之工業區土地，視持有期

間為一年內或一年至兩年內分別對於銷售額加課予 15%及 10%之特種貨物及勞

務稅，即俗稱之奢侈稅，但針對該部分之課稅，已於 2016 年 1 月 1 日隨「房地

合一稅」之推出而落日。

交易所得課稅部分，舊制將該部分拆分為土地及房屋分別課以土地增值稅及

財產交易所得稅。土地增值稅為針對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於移轉時，對自然漲價

數額採倍數累進之方式，以 20%、30%、40%之稅率分級課稅，而漲價數額為前

後次申報移轉現值（可為土地公告現值）之差額並將該差額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

價總指數調整。財產交易所得稅為設算房屋交易所得後，再將其併入個人綜合所

得按各個級距累進課稅，設算之房屋交易所得可採核實認定，即售價扣除取得房

屋成本及取得房屋之相關必要成本費用後再乘以出售時房屋評定現值占出售時

房屋評定現值及出售時土地公告現值之比例；若未能提供實際成交金額或實際成

本資料查核則依財政部公布的標準認定，即房屋評定現值乘以財政部公告之財產

交易所得比例標準。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針對交易所得部分，除了仍須繳納

土地增值稅，財政部開始施行新制「房地合一稅」，稅基為獲利金額，即房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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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賣價）扣除成本（買價），及相關費用並扣除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地漲價總

數額。對於該稅基採用分離課稅，即不併入綜合所得中課稅。另適用稅率依持有

時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稅率範圍由 45%（持有一年內），至 15%（持有超過十

年）。另對個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設有戶籍且持有自用住宅期間實際居住滿六

年者給予優惠稅率 10%並有免稅額度 400 萬元，惟六年內只得享有一次優惠。 

持有課稅部分可分為地價稅及房屋稅，此兩稅賦是由各縣市政府的地方稽徵

機關負責稽徵。地價稅部分，台北市公告地價近年於 2013 年、2016 年、2018 年

做過調整，其中於 2016 年的調漲幅度高達 30.38%。另外就房屋稅部分，台北市

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首創對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即俗稱「豪宅稅」，由原

房屋稅稅基乘以（1+地段率）調整。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更是調高自 1981 年以

後訂定後即未更動過的「房屋構造標準單價」。台北市稅捐稽徵處於 2015 年 4 月

10 日之聲明指出：新標準單價大約為房屋實際造價的半數，與原標準單價相較

調高幅度為 1 至 3 倍，房屋稅額平均漲幅為 1.6 倍。於 2014 年 7 月 1 日起，除

稅基變動外，稅率亦有變動，供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房屋的稅

率由原先之 2%提高至 3%，而持有臺北市非自住的住家用房屋在 2 戶以下者，

每戶均按 2.4％稅率；持有 3 戶以上者，每戶均按 3.6％稅率課徵房屋稅（原此類

稅率皆為 1.2%）。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 2014 年 7 月新標準單價之房屋，

給予六年緩漲機制，對於高級住宅改以固定比率 120%之加價率核課。

綜觀近年稅制調整趨勢，針對房屋及土地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目的是為

了抑制短期投機炒作。而房地合一稅制的推行，使得交易所得正式邁入「實價課

稅」，回歸課稅正常應有之稅基。為了落實居住正義，防止將不動產作為一項投

機工具，不動產持有稅近年趨勢也為調漲，同時期能降低囤房之情況，因而使不

動產價格回歸由正常「居住」供需所決定之價格，而非由「投資」供需所決定。

由於針對土地及房屋課徵的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已落日，而房地合一稅制因日出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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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1之規定，大部分交易所得仍受舊制規範，受新制規範的樣本數較少，因此新

制的效益，仍有待時間的經過驗證，故筆者將目光轉往持有稅，盼能透過相關實

證研究，確知是否政府能以「不動產持有稅」作為一項政策工具，影響房屋價格

的高低，甚至近一步達成抑制炒房之政策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房屋稅有效稅率之大小，對於建物價格之影響，以台

北市萬華區四或五層樓房屋為例。由於無法取得家戶地價稅之課稅資料，故在此

僅針對房屋稅做研究。過去關於財產稅資本化之國外相關文獻繁多，對於租稅是

否會對於房屋價格產生負向資本化之效果，看法卻有所分歧，而國內對於該命題

之研究尚不多，較為代表性者為彭建文等(2007)認為，不動產有效稅率對於房價

會有負向影響。而國內文獻關於稅額的部份多以所取得的資料設算之，本文認為

該稅額可能存在誤差，故嘗試以設算市價為之。另外，鑒於國內外不動產稅制的

差異，故也希望透過本研究，能以較多的樣本數，以進一步驗證國內房屋稅資本

化之效果。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房屋實價登錄資料及 2018 年房屋稅稅籍資料，以市場比較法將兩

份資料進行配對以估算房屋稅稅籍資料中房屋之價格，詳細方法之應用與樣本之

選取將分別於第三章及第四章做說明。估算房屋價格後，主要採用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OLS)以建物價格為被解釋變數，解釋變數為房屋稅有效稅

率，而後觀察該被解釋變數將如何影響建物價格。另考量建物價格於不同的分量

上可能存有異質性，因此本文透過分量迴歸(quantile regression)檢視房屋稅有效

稅率在特定分量下的邊際效果。

1 房地合一稅針對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交易下列房屋、土地者課稅：2016 年 1 月 1 日後取得、
2014 年 1 月 1 日之次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兩年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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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文因資料取得的問題，對於可能影響房價之因素僅放入面積、所在樓層、

總層數、建材、屋齡以及以里作為區位之控制。另外，由於配對方式為逐筆配對，

相當耗時，故本文僅針對台北市萬華區總層數四或五層樓之房屋進行研究。另外

因未取得地價稅相關資料，故在此僅針對房屋稅進行研究。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架構如下，第二章為文獻回顧，介紹國內外文獻關於特徵價格模型

以及對於財產稅資本化之研究方法與結果。第三章為研究設計，說明本文配對資

料的方法及所採用的計量模型與採用之變數，並預期符號的正負。第四章為資料

來源，說明樣本的選擇與敘述統計。第五章為實證結果。第六章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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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特徵價格模型

林秋瑾等(1996)提到特徵價格法為編製房地產相關指數價格的方法之一，其

利用迴歸方法將住宅的各項屬性的隱含價格(Implicit Price)分離，最大的特色是

將住宅視為異質並分離住宅的各項屬性成為單位價格。文中也將影響住宅價格的

特徵，依影響範圍的大小分為以下五大特徵：

1.戶的特徵：如樓層位置、面積、隔間、內部品質等屬性。

2.棟的特徵：如基地位置、建物類型、面積、公共設施、管理維護等屬性。 

3.鄰里小環境特徵：如公共設施可及性、嫌惡性設施、鄰里住戶等屬性。

4.鄰里大環境特徵：如區位、大環境品質、土地使用混和度等屬性。

5.其他個體特徵：如建商特徵、買賣屋者特徵、交易狀況等屬性。

作者認為，理論上這些衡量項目應能藉由特徵價格的概念完整描述一般住宅價格

的變動，然而實證上卻可能有資料缺漏的問題，故僅能運用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實

證工作。本文於研究房屋稅有效稅率對價格之影響時，解釋變數中也盡可能置入

可能影響房價之特徵。

張金鶚等(1993)認為就國外的實證研究，房間數、衛浴設備均是決定房價的

重要因素，但在台灣地區，尤其是台北市，這些只是次要因素，其認為「區位」

反而成為一個重要因素，主要是因為我國人口集中都市土地寸土寸金的情況下，

只要規劃得當，房價的決定因素不再侷限於內部建築設計，反而是外在的區位、

類型甚至是時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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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財產稅資本化

Tiebout(1956)認為對一效用極大化之個人選擇居住區位時，會將稅賦及公共

設施水準等因素納入考量，某地於這些因素的組合會使個人獲得最大效用時，其

會選擇居住該地，地方財產稅賦於此猶如進入某一社區時，為享有一公共服務水

準所給付之價格。若政府提供財產稅賦可能用以擴張地方公共服務提供水準時，

且，且若公共服務提供水準會影響家戶區位選擇時，則較希望享有高公共服務提

供水準之家戶應會對於較高水準的公共服務提供水準之房屋或社區，給予較高的

評估價值，因此會影響房價。Yinger(1988)出版的書中提到，財產稅之所以會資

本化入房屋價格裡，來自於簡單的經濟學原理：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下，家戶對

於未來支付財產稅較低的房屋，會有較高的願付價格。

Oates (1969)首先對於地方財產稅與地方公共支出對於房價之實證效果展開

研究，樣本取自新澤西州的 53 個市，被解釋變數為房價中位數，解釋變數為財

產稅有效稅率以及以平均每人教育支出作為公共服務水準之衡量，另外也放入作

者認為可能影響房價之因素，如距離市中心的距離、新屋的比例、房間數量、家

戶所得中位數 2等，實證結果得出，財產價值分別與有效稅率及人均教育支出呈

現負相關及正相關，而若稅賦增加未伴隨著公共支出提升，則財產稅對財產價值

有負向資本化之效果。但若稅賦增加且伴隨著公共支出提升，兩者對財產價值的

影響差不多抵銷。

於 Oates 之後，國外專家學者紛紛投入該命題之研究。然而研究之結果分歧。

Hyman & Pasour (1973)將 Oates 評估公共服務水準的變數略作修正後，對北卡羅

萊納州進行研究，實證結果指出，財產稅並不會影響財產價值，即無資本化之情

2 由於可能遺漏不可觀察之特性（房屋美觀程度、居住品質等），該研究假設高所得家戶會選擇
較高品質的住所，因此以家戶所得作為替代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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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存在，表明於此地區財產稅可轉至由購屋者承擔。上述所提及的文獻皆以一個

社區的房屋為主體，即總合性研究(aggregate studies)，此類研究多以某社區之中

位數房價或平均房價作為被解釋變數，其他該類研究包括 Pollakowski (1973)、

Edel & Sclar (1974)、Meadows (1976)、King (1977)、Reinhard (1981)等。另外也

有一部份文獻以個別房屋為主體，即為本文所採用，過去這類研究對於房屋及鄰

里特性有更多的控制變數。Richardson and Thalheimer (1981)對於處於同一學區

（相同公共服務提供水準），但依稅率不同分為高稅率區與低稅率區的兩地，並

詳細控制個別房屋之特性，取對數後之回歸結果得出，財產稅對於房價有負向資

本化效果。然而 Wales and Wiens(1974)針對 1800 個房屋銷售案做研究，研究結

果認為財產稅無顯著資本化之情形存在，其他以個別房屋為主體之研究包括

Johnson & Lea (1982)、Goodman (1983)。 

過去文獻除了就資本化的效果有無產生的分歧外，對於會產生負向資本化效

果的文獻，也進一步討論資本化之程度，分為部分資本化、完全資本化、過度資

本化共三種情形，Palmon and Smith(1998a)提及，在控制房屋特性或區位後，若

房屋價值減少的金額恰為預期未來支付財產稅額的折現值，則此稱為完全資本化；

若房屋價值減少的金額少於(或多於)為預期未來支付財產稅額的折現值，則此稱

為部分(或過度)資本化。過去大多數文獻得出的結果為部分資本化，如：King(1977)

採用與 Oates(1969)相同的資料，其將解釋變數稅率置換為支付稅額，得出部分資

本化之結果，Yinger(1988)提出可能產生部分資本化的理由有三，第一，因資訊

不完全的因素，家戶無法得知其欲購買之房屋所需負擔之稅負，相對於同區內其

他房屋負擔稅賦的大小，因此無法準確地將其所負擔稅額折現後從房價扣除。第

二，因賣方多半不願以較低的價格（反映財產稅後的房價）出售，而買方又為了

降低搜尋成本，兩種行為交互作用，可能使房價不會完全的反映財產稅折現後的

金額。第三，因評價錯誤(assessment errors)可能產生租稅不一致之情形，然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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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認為，由評價錯誤所產生的租稅不一致並不會持續到永遠，而會在一定的期間

內被改正，故現在購買的價格並不會完全反映未來租稅負擔的折現值。

Church(1974)以個體資料共 957 筆於加州馬丁尼茲市的房屋進行研究，結果得出

財產稅有過度資本化之情形，Church 認為，撇除方法或實證所造成的偏誤，過度

資本化之可能原因就理論上出發，若考慮取得或處理資訊的成本，市場可能是不

均衡或不完美，除了有效稅率外，財產稅所造成的無謂損失可能由財產主資本化，

因而導致過度資本化。另外就家戶對財產評估率(assessment ratio)的預期變動出

發，家戶若意識到財產評估率為政府人員對財產估價的準確性，那麼對於財產目

前被低估的家戶來說，因為預期未來的評估率將提升（意味者稅負提高），考慮

此因素後，將產生過度資本化之情形。此外，預期名目稅率提高，也可能會產生

過度資本化之情形。Reinhard(1981)修改 King(1977)的模型後，得出財產稅存有完

全或過度資本化的情形。Guilfoyle(2000)對此類研究之回顧中提及，理論文文獻

對此並無明確結果，因其對居民可自由遷徙及房屋投入要素之替代彈性的假設，

故資本化效果有待實證研究驗證。然而實證結果對此卻無法得到共識，其可能來

自各種方法上所遇之困難，或仍有其他未知因素的作用。除了上述提及的結果外，

部分實證文獻得出了不同的結果，Brasington (2001)於研究社區規模大小對財產

稅資本化的影響時，發現稅率對於財產價格有正向資本化之影響。

國內文獻中，關於此命題之研究較少，彭建文等(2007)採集台北市大同區及

內湖區於 2000 年 7 月年到 2003 年 12 月共 259 筆資料個案資料，其採用之模型

為 Amenity Models，研究結果顯示不動產有效稅率對房價會產生負向影響，即有

負向資本化之效果。

另外關於此命題之研究，過去之文獻曾使用過三種模型，隨時間發展依序為

Amenity Models、Capitalization Models、修正後 Capitalization Models。Capitalization 

Models 之實證模型如下： 

https://search.proquest.com/indexinglinkhandler/sng/au/Guilfoyle,+Jeffrey+P/$N?accountid=1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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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𝑃𝑖𝑖 = 𝑆𝑆𝑖𝑖
𝜌𝜌+𝛽𝛽𝜏𝜏𝜏𝜏𝑖𝑖

𝜌𝜌 = 𝑟𝑟 − 𝑔𝑔 + δ + 𝑚𝑚  (1) 

該式中，𝑆𝑆𝑖𝑖為第 i 個房屋提供服務之價值，𝜌𝜌為使用房屋之淨使用成本率，其包含

實質折現率𝑟𝑟、市場增值率𝑔𝑔、財產之折舊率δ、維護成本率𝑚𝑚。而𝜏𝜏𝑖𝑖為財產稅稅率。

其中𝛽𝛽𝜏𝜏為此模型所關注之係數，虛無假設為βτ� = 0，若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有財產

稅資本化之情形發生。該模型之缺點，除了不同的𝜌𝜌可能得出不同的結果外，

Palmon and Smith(1998a)提及，𝜌𝜌往往被假定為一固定值，然而𝜌𝜌實際上會隨房屋

類型或對時間偏好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為了解決推定𝜌𝜌值的問題 Palmon and 

Smith(1998a)對 Capitalization Models 進行修正，他假定租金𝑅𝑅𝑖𝑖等同於房屋年度提

供服務的價值𝑆𝑆𝑖𝑖，並將(1)式做移項得出： 

𝑅𝑅𝑖𝑖
𝑃𝑃𝑖𝑖

= 𝜌𝜌𝑖𝑖 + 𝛽𝛽𝜏𝜏𝜏𝜏𝑖𝑖 (2) 

上式以租金房價比做為被解釋變數，解釋變數除了財產稅率𝜏𝜏𝑖𝑖外，另以相關變數

替代𝜌𝜌𝑖𝑖。做此修正後除了原先以非線性估計改為線性估計後，也避免了原

Capitalization Models 對於𝜌𝜌之主觀猜測。本文由於無法得知研究樣本之使用房屋

之效益與總成本，故無法採用 Capitalization Models 及修正後 Capitalization Models。

本文與彭建文等 (2007)採用相同的模型—Amenity Models 本章第三節將就

Amenity Models 做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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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Amenity Models 

Amenity Models 最早被 Oates(1969)於實證文獻中所採用，此模型將財產稅

視為眾多影響房價的因素之一，模型形式如下：

𝑃𝑃𝑖𝑖 = 𝛽𝛽0 + ∑ 𝛽𝛽𝑗𝑗𝑍𝑍𝑖𝑖𝑗𝑗𝑗𝑗=1 + 𝛽𝛽𝜏𝜏𝜏𝜏𝑖𝑖 (3) 

其中𝑃𝑃𝑖𝑖為第𝑖𝑖個不動產的價值，𝑍𝑍𝑖𝑖𝑗𝑗為第𝑖𝑖個不動產的第𝑗𝑗個特性，其特性可為不動

產本身特性、不動產所在區位、亦可為衡量該不動產所在區位所享有之公共服

務水準之指標，𝜏𝜏𝑖𝑖為第𝑖𝑖個不動產所適用之年度稅率，在此，我們所關注的是透

過迴歸式所估計出的βτ�。但在此所估計之βτ尚不能代表財產稅資本化比例。於

完全資本化之情況下，假設折現率為 r，房屋預期使用時間為 n 期，且於期末繳

納財產稅，則房屋價格可寫成下式：

𝑃𝑃𝑖𝑖 = 𝛽𝛽0 + ∑ 𝛽𝛽𝑗𝑗𝑍𝑍𝑖𝑖𝑗𝑗𝑗𝑗=1 − ∑ 𝑃𝑃𝑖𝑖𝜏𝜏𝑖𝑖
(1+𝑟𝑟)𝑡𝑡

𝑛𝑛
𝑡𝑡=1 (4) 

(2)式經過化簡可得到：

𝑃𝑃𝑖𝑖 = 𝛽𝛽0 + ∑ 𝛽𝛽𝑗𝑗𝑍𝑍𝑖𝑖𝑗𝑗𝑗𝑗=1 − 𝑃𝑃𝑖𝑖(1−(1+r)−𝑛𝑛)
𝑟𝑟

𝜏𝜏𝑖𝑖 (5) 

即完全資本化時，βτ應為： 

βτ = 𝑃𝑃𝑖𝑖(1−(1+r)−𝑛𝑛)
𝑟𝑟

(6) 

因此，Amenity Models 下之財產稅資本化之比率應為： 

βτ�

βτ
= βτ�

𝑃𝑃𝑖𝑖(1−(1+r)−𝑛𝑛)
𝑟𝑟

= 𝑟𝑟 βτ�

𝑃𝑃𝑖𝑖(1−(1+r)−𝑛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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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on and Smith(1998a)大致彙整關於該模型的幾項缺點，第一，若要得知

資本化之比率，應先對折現率以及折現期間做假設，如此隨著折現率以及折現期

間，資本化之比率便不同，難以有一比較基準。第二，公共服務之水準應與稅率

呈現正相關，因此會產生共線性的問題。第三，稅率與不動產價值本身就有反向

關係，因此會產生同時性偏誤(Simultaneity Bias)，他提到較低的不動產價值使政

府為維持足夠的公部門收入，故會採行較高之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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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資料配對方法

本文旨在探討房屋稅有效稅率如何影響建物價格。本研究掌握「台北市房屋

實價登錄資料」及「2018 年台北市房屋稅籍資料」。如何運用兩份資料得出房價

對應房屋稅之資料為一大難題。資料之配對方式有以下兩種，而本文採用第二種

配對方法。

第一種方法為僅採用房屋實價登錄資料，並利用該資料所提供之資訊，設算

房屋稅稅額。房屋稅之計算方式如下：

應納房屋稅 = 房屋核定單價 × 面積 × （1－折舊率 ×  折舊年數） ×

街路等級調整率 × 適用稅率 (8) 

然而使用該法會產生以下問題，房屋核定單價與用途別、構造別、總層數有

關，而構造別與總層數於資料中可完全對應，然而用途別部分，稅制上的區分

與實價登錄資料的區分不同，難以直接配對，若僅採實價登錄資料中「住家

用」者，尚可對應至稅制用途分類之第三類。而街路等級調整率於台北市之規

定相當繁雜，台北市於網上有公告「路段」之調整率（級數），然而此非最終適

用之調整率，房屋是否為位於巷內、是否處在死巷、房屋所在層數及該棟房屋

是否設有電梯或升降梯等，皆須對其公告之調整率做不同的調整，如此要找出

每一筆資料適用之調整率，將有技術上之困難。另一估計應納房屋稅最大的困

難為適用之稅率應為何，台北市房屋稅住家用稅率如下表 1。由表 1 可知，台

北市對於住家用房屋因應不同情況訂有不同的稅率，最高稅率為最低稅率之三

倍，然而實價登錄資料中，即使能得知其為住家用，但由於無法有更詳盡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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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得知其應適用哪一稅率，在此實為設算應納稅額之困難。綜合以上，故本文

不採第一種方法進行配對。

表 1. 臺北市民國 106 年 7 月起房屋住家用稅率表

房屋使用情形 持有戶數 稅率 

住家用

自住用 全國 3 戶內
1.2% 

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 不限 

其他住家用

公有房屋供住家使用 

1.5% 

出租供符合本市社會住宅承租資格者使
用，且持有主管機關核發之出租人核定函 

經勞工主管機關核發證明文件之勞工宿舍 

公立學校之學生宿舍，由民間機構與主辦
機關簽訂投資契約，投資興建並租與該校
學生作宿舍使用，且約定於營運期間屆滿
後，轉移該宿舍之所有權予政府 

公同共有，除共有人符合自住外 2.4%

其他非自住

本市 2 戶以內 每戶
2.4% 

本市 3 戶以上 每戶
3.6% 

資料來源：台北市房屋稅徵收率表

第二種方法為，估算房屋稅籍資料中之房屋市價，本研究利用房屋實價登錄

資料與房屋稅籍資料中，建物地址相比對，將區段門牌高度近似者 3（即門牌之

路、段、街皆相同者），由房屋實價登錄資料中之「單價（元/平方公尺）」配對至

房屋稅籍資料中之樣本，此即為市場比較法之應用。而又因該兩棟房屋雖位在相

鄰地點，然而房屋特性卻可能有所不同，因此須先將該單價做調整後，再將「調

整後單價」乘以房屋稅籍資料樣本之「面積」即為房屋總價。另因實價登錄資料

中關於地址之資料描述至「號」，且其標示為一段範圍（例如：31-60 號或 121-

3 例如，實價登錄資料中某一樣本之門牌地址為「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 152 巷 1-30 號」，台北
市房屋稅籍資料中某一樣本之門牌地址為「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 152 巷 XX 號 X 樓」，則可將
實價登錄資料中該門牌地址之房屋單價對應至房屋稅籍資料中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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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號），而房屋稅籍資料關於地址之描述僅至「弄」，然而有些路段綿延非常長，

故本文於配對時必須在兩份資料為相同「里」之門牌住址，才進行配對。上述「調

整後單價」之計算方式如下：

首先控制可能影響房屋單價的因素後，對實價登錄資料採用下列迴歸模型：

𝑈𝑈𝑃𝑃𝑖𝑖 = 𝛼𝛼i + 𝛽𝛽1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𝑟𝑟𝑖𝑖 + 𝛽𝛽2 𝑑𝑑5𝑓𝑓𝑖𝑖 + 𝛽𝛽3 𝑑𝑑𝑑𝑑𝑖𝑖 + 𝛽𝛽4 𝑎𝑎𝑔𝑔𝑎𝑎𝑖𝑖 + ∑ 𝛾𝛾𝑗𝑗𝑍𝑍𝑗𝑗𝑖𝑖29
𝑗𝑗=1 + 𝜀𝜀𝑖𝑖 (9) 

上式被解釋變數部分，𝑈𝑈𝑃𝑃𝑖𝑖為第 i 個房屋之單價，即房屋總價/建物面積，解釋變

數為可能影響房屋單價之因素，包括房屋本身特性或區位，本文之被解釋變數包

含：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𝑟𝑟𝑖𝑖為第 i 個房屋所在樓層， 𝑑𝑑5𝑓𝑓𝑖𝑖為一虛擬變數，若 𝑑𝑑5𝑓𝑓𝑖𝑖 = 1表示第 i 個

房屋之總樓層數為五層，反之則為四層， 𝑑𝑑𝑑𝑑𝑖𝑖為一虛擬變數，若 𝑑𝑑𝑑𝑑𝑖𝑖 = 1表示第 i

個房屋所用建材為加強磚造，反之則為鋼筋混凝土造。 𝑎𝑎𝑔𝑔𝑎𝑎𝑖𝑖為第 i 個房屋之屋齡，

𝑍𝑍𝑗𝑗𝑖𝑖為第 i 個房屋位於第 j 個里，而於此樣本之總里數為 30 里，以仁德里為基準，

變數置放其他 29 個里。接下來採用最小平方法估計α�、β�、γ�，再以β�調整原單價，

得出調整後單價𝐴𝐴𝑈𝑈𝑃𝑃𝑖𝑖： 

𝐴𝐴𝑈𝑈𝑃𝑃𝑖𝑖 = 𝑈𝑈𝑃𝑃𝑖𝑖 + 𝐴𝐴𝑑𝑑𝑗𝑗𝐴𝐴𝑎𝑎𝑓𝑓𝐴𝐴𝑎𝑎𝑖𝑖 (10) 

𝐴𝐴𝑑𝑑𝑗𝑗𝐴𝐴𝑎𝑎𝑓𝑓𝐴𝐴𝑎𝑎𝑖𝑖 = 𝛽𝛽1�(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𝑟𝑟𝑖𝑖
稅 −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𝑟𝑟𝑖𝑖

實) + 𝛽𝛽2�(𝑑𝑑5𝑓𝑓𝑖𝑖
稅 − 𝑑𝑑5𝑓𝑓𝑖𝑖

實) + 𝛽𝛽3�(𝑑𝑑𝑑𝑑𝑖𝑖
稅 − 𝑑𝑑𝑑𝑑𝑖𝑖

實) +

𝛽𝛽4�(𝑎𝑎𝑔𝑔𝑎𝑎𝑖𝑖
稅 − 𝑎𝑎𝑔𝑔𝑎𝑎𝑖𝑖

實) (11) 

第(10)式中，𝐴𝐴𝑈𝑈𝑃𝑃𝑖𝑖為調整後單價，𝑈𝑈𝑃𝑃𝑖𝑖為由實價登錄資料對應至房屋稅籍資料之

單價，𝐴𝐴𝑑𝑑𝑗𝑗𝐴𝐴𝑎𝑎𝑓𝑓𝐴𝐴𝑎𝑎𝑖𝑖為調整總金額，其中調整總金額如第(11)式所述，該式中房屋特

性之上標為該特性之資料來源，若為「稅」，表示取自房屋稅籍資料；若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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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取自實價登錄資料。兩份不同資料房屋特性之差異乘以各別估計之β�後加總 4，

即為調整總金額。

若實價登錄資料有多筆相同地址，可對應至某筆房屋稅籍資料之地址，則以房屋

特性最相近者為準，再以上述方法做單價調整。若該多筆資料與本文所選之房屋

特性完全相同，但差異僅為房價時，本文將其各別房價加總除以各樣本之加總面

積，做為對應至房屋稅籍資料中之單價。除上述所述之其他情況將視為無法配對

成功，最終配對成功所得之樣本數為 1043 筆。 

第二節 計量模型設定

本文旨在探討房屋稅有效稅率之大小對於建物價格之影響，採用模型為第二

章中所提及之 Amenity Models，模型中除了房屋特性外，應包含財產稅率與公共

服務水準，而我國對於不動產的持有分別對土地及房屋課稅，因無法取得地價稅

資料，故本文僅針對房屋稅做研究。另公共服務水準之衡量，由於公共服務水準

之衡量廣泛，故本文與彭建文等(2007)採用相同的方式—以區位衡量，惟其採用

區位為台北市之「行政區」，本文認為行政區幅員廣大，較難精準衡量公共服務

水準，故本文採「里」做為控制區位所在因子。應注意的是由於本文僅對「房屋

稅」進行研究，而無「地價稅」，然而配對成功後之房屋總價包含土地與建物之

價格，故應將兩者分離，僅採用後者價格。本文利用黃佳鈴等 (2005)之研究 5，

將房屋總價之百分之三十作為建物價格。迴歸模型如下：

𝐻𝐻𝑃𝑃𝑖𝑖 = 𝛼𝛼i + 𝛽𝛽𝜏𝜏𝜏𝜏𝑖𝑖 + 𝛽𝛽1 𝑎𝑎𝑟𝑟𝑎𝑎𝑎𝑎𝑖𝑖 + 𝛽𝛽2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𝑟𝑟𝑖𝑖 +  𝛽𝛽3𝑑𝑑5𝑓𝑓𝑖𝑖 +  𝛽𝛽4𝑑𝑑𝑑𝑑𝑖𝑖 + 𝛽𝛽5 𝑎𝑎𝑔𝑔𝑎𝑎𝑖𝑖 +

4 由於兩份資料，僅位在相同「里」之樣本才會進行配對，因此無須以γ�調整區位之差異。 
5該研究以民國 91 年與 92 年 1726 筆的台北市住宅交易資料，求出房地價格分離比率，按住宅
不動產型態分類為獨棟透天、公寓、大廈，房地價格分離比率依序為 2:8、3:7、4:6。由於本文採
集樣本為公寓型態之住宅，故以 3:7 之比例分離房地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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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𝛾𝛾𝑗𝑗𝑍𝑍𝑗𝑗𝑖𝑖26
𝑗𝑗=1 + ε𝑖𝑖 (12) 

上述迴歸式中，被解釋變數部分，𝐻𝐻𝑃𝑃𝑖𝑖為將第 i 個房屋總價取百分之三十而得建

物價格：

𝐻𝐻𝑃𝑃𝑖𝑖 = 𝐴𝐴𝑈𝑈𝑃𝑃𝑖𝑖 × 𝑎𝑎𝑟𝑟𝑎𝑎𝑎𝑎𝑖𝑖 × 30% (13) 

解釋變數部分，𝜏𝜏𝑖𝑖為第 i 個房屋之房屋稅之有效稅率，有效稅率之計算方式如下： 

房屋稅有效稅率 = 稅額

不動產總價×30%
(14) 

其他解釋變數為各個房屋特性，包括 𝑎𝑎𝑟𝑟𝑎𝑎𝑎𝑎𝑖𝑖為第 i 個房屋所占面積（平方公尺），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𝑟𝑟𝑖𝑖為第 i 個房屋所在樓層， 𝑑𝑑5𝑓𝑓𝑖𝑖為一虛擬變數，若 𝑑𝑑5𝑓𝑓𝑖𝑖 = 1表示第 i 個房屋

之總樓層數為五層，反之則為四層， 𝑑𝑑𝑑𝑑𝑖𝑖為一虛擬變數，若 𝑑𝑑𝑑𝑑𝑖𝑖 = 1表示第 i 個房

屋所用建材為加強磚造，反之則為鋼筋混凝土造。𝑎𝑎𝑔𝑔𝑎𝑎𝑖𝑖為第 i 個房屋之屋齡，𝑍𝑍𝑗𝑗𝑖𝑖

為第 i 個房屋位於第 j 個里，而於此樣本之總里數為 27 里，以仁德里為基準，故

變數放其他 26 個里。於此迴歸式中，𝛽𝛽𝜏𝜏為本文所關注之重點。

本文亦將被解釋變數取對數，如此可觀察稅率變動一個百分點，將對建物價

格影響多少百分點，該半對數迴歸模型如下：

ln𝐻𝐻𝑃𝑃𝑖𝑖 = 𝛼𝛼i + 𝛽𝛽𝜏𝜏𝜏𝜏𝑖𝑖 + 𝛽𝛽1 𝑎𝑎𝑟𝑟𝑎𝑎𝑎𝑎𝑖𝑖 + 𝛽𝛽2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𝑟𝑟𝑖𝑖 +  𝛽𝛽3𝑑𝑑5𝑓𝑓𝑖𝑖 +  𝛽𝛽4𝑑𝑑𝑑𝑑𝑖𝑖 + 𝛽𝛽5 𝑎𝑎𝑔𝑔𝑎𝑎𝑖𝑖 +

∑ 𝛾𝛾𝑗𝑗𝑍𝑍𝑗𝑗𝑖𝑖26
𝑗𝑗=1 + ε𝑖𝑖 (15) 

本文另也執行分量迴歸，以觀察房屋稅有效稅率分別對 0.1、0.25、0.5、0.75、

0.9 分量下之建物價格會否產生不同的影響，該影響指的是會否於不同分量上有

相同之效果（同為負向或同為不顯著），另一方面若具有相同之效果，也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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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同分量上該影響程度的大小。

最後由於被解釋變數為建物價格，其存在於解釋變數—房屋稅有效稅率的分

母，兩者可能產生內生性的問題，故本文最後也以每平方公尺稅額作為有效稅率

的工具變數，以進行穩健性測試，測試本文之主要結果是否依然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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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數與預期符號

本節整理前述之變數，並以表格呈現估計係數之預期正負號，以及預期正負

號的理由。(9)式之迴歸模型詳見表 2，(12)式之迴歸模型詳見表 3。 

表 2. (9)式變數說明表 
變數型態 變數名稱 單位 預期符號 理由

應變數 房屋單價(UP) 
元/
平方

公尺

- -

自變數

所在樓層(floor) 層 未定

一般來說，所在樓層愈

高，採光通風較好、視

野更開闊、較不受噪音

干擾，因此單價會較低

樓層房屋高。然而本研

究之樣本為四或五層樓

公寓，而該類房屋可能

因無電梯，反而可能導

致愈高樓層對於上下樓

層愈不便利。綜上所述，

本文尚無法預期所在樓

層對於單價之影響。

總樓層數為五層(d5f) 
虛擬

變數
正

林秋瑾等(1996)指出樓

層高度的大小代表了該

棟住宅的建造成本，建

築物的樓層高度越高，

建商建造成本也越高。

建材為加強磚造(dC) 
虛擬

變數
負

由台北市房屋構造標準

單價表可知，各種不同

總層數之房屋，加強磚

造之評定單價，皆較鋼

筋混凝土造者為低。故

認定該係數應為負。

屋齡(age) 年 負

隨時間經過，房屋折舊

增加，老屋之單價應較

新屋之單價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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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2)式變數說明表 

變數型態 變數名稱 單位 預期符號 理由

應變數 建物價格(HP) 元 - -

自變數

有效稅率(𝜏𝜏) 比率 負

就先前之文獻，大多認

為房屋稅有效稅率對房

價有負向影響，本文除

了要驗證國內情況是否

一致，更關注的是該影

響之大小，以及於不同

分量之房價所受影響的

異質性。

面積(area) 
平方

公尺
正

房屋價格為房屋單價與

面積相乘，故可推知，

面積與總價應為正相

關。

所在樓層(floor) 層 未定

一般來說，所在樓層越

高，採光通風較好、視

野更開闊、較不受噪音

干擾，因此單價會較低

樓層房屋高，而總價亦

應較高。然而本研究之

樣本為四或五層樓公

寓，而該類房屋可能因

無電梯，反而可能因愈

高樓層對於上下樓層愈

不便利，而使所在樓層

愈高，價格愈低。綜上

所述，本文尚無法預期

所在樓層對於建物價格

之影響。

總樓層數為五層(d5f) 
虛擬

變數
正

林秋瑾等(1996)指出，

較多的總樓層數，造價

應較高，對建物價格應

有正向影響。

建材為加強磚造(dC) 
虛擬

變數
負

由台北市房屋構造標準

單價表可知，各種不同

總層數之房屋，加強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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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評定單價，皆較鋼

筋混凝土造者為低。故

認定該係數應為負。

屋齡(age) 年 負

隨時間經過，房屋折舊

增加，老屋之單價應較

新屋之單價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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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來源 

第一節 資料來源 

本文研究資料，主要取自 2017 台北市房屋實價登錄資料，及 2018 年台北市

房屋稅籍資料。以實價登錄之房屋單價資料配對入房屋稅籍資料，進而求算估計

總市價。由於 2018 房屋稅課稅期間為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

文認為與 2017 年實價登錄資料的時間點落差並不大，該配對尚屬合理。而本文

於此兩份資料中，由於採用逐筆比對之方法故僅挑選台北市萬華區總樓層數為四

或五層之房屋做為研究對象，另外挑選台北市萬華區之理由為台北市萬華區之面

積大小為 8.8522 平方公里，為台北市全區第三小。由於本文採市場比較法，利用

鄰近門牌地址之樣本得出估計之單價，由於兩份資料門牌地址因門牌表示方式不

同無法完全精準配對（實價登錄資料門牌地址最細標示至「號」，但為一個區段，

例如：1-30 號，而房屋稅籍資料門牌地址最細僅標示至「弄」，不顯示「號」），

故選擇面積較小之區域，應能較準確配對，另外雖台北市大同區及中正區區域面

積分別為最小及次小，然而其樣本數明顯較萬華區少，故在此選用萬華區作為研

究對象。 

第二節 樣本限制—台北市房屋實價登錄資料 

2017 台北市房屋實價登錄資料原始資料共 14,684 筆，僅保留萬華區總樓層

數為四或五層樓之樣本，另外刪除交易標的僅為土地或僅為車位者且刪除主要用

途不為住家用者，另也刪除移轉層次為地下層或同時移轉多層次者，若前面提及

資料有缺漏或不完整者予以剔除，最後得出樣本共 211 筆。而該 211 筆樣本之建

材，僅包含加強磚造及鋼筋混凝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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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樣本限制—台北市房屋稅籍資料 

2018 年台北市房屋稅籍資料原始資料共 139,967 筆，僅保留萬華區總樓層數

為四或五層樓之樣本，另外刪除適用相關免稅條款者且刪除使用別不為住家用者

另外也刪除所在樓層為地下層者，若前面提及資料有缺漏或不完整者予以剔除，

最後得出樣本共 2,789 筆。該 2,789 筆樣本之建材，僅包含加強磚造及鋼筋混凝

土造。另外透過第三章第一節所述方法，將房屋實價登錄資料之房屋單價配對至

房屋稅籍資料後，配對成功者共 1,043 筆，該 1043 筆即為本研究之有效樣本。 

第四節 敘述統計 

2017 台北市萬華區實價登錄資料篩選後樣本共 211 筆，相關變數之基本統

計量彙整於下表 4。單價平均數為 104785.8 元/平方公尺，換算為每坪單價約為

346400.9 元/坪，台北市 2017 年不動產市場動態年報指出，該年台北市全市平均

單價為 61.6 萬元/坪，其中萬華區全區平均單價為 48.9 萬元/坪，為台北市 12 區

中第二低價。本文研究樣本之單價，遠小於全市與全區平均數。本文挑選樣本之

所在樓層數涵蓋一至五層樓，平均所在樓層約為 3.27 層。總樓層數為五層之房

屋約占整體之 56.87%，其餘為總樓層數為四層之房屋。建材部分，加強磚造僅

占總樣本之 8.06%，其餘為鋼筋混凝土造。成交之平均屋齡為 39.45 年。目前萬

華區全區共 36 里，樣本共包含 30 里，在此以仁德里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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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實價登錄資料敘述統計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單價(元/m2) 104785.8 29884.5 9622 205421 
所在樓層 3.265 1.169  1 5 
總層數五層 0.569 0.496  0 1 
加強磚造 0.081 0.273  0 1 
屋齡 39.455 7.255  0 49 
日祥里 0.024 0.152  0 1 
日善里 0.038 0.191  0 1 
全德里 0.009 0.097  0 1 
孝德里 0.033 0.180  0 1 
和平里 0.043 0.203  0 1 
和德里 0.09 0.287  0 1 
忠貞里 0.038 0.191  0 1 
忠德里 0.038 0.191  0 1 
青山里 0.062 0.241  0 1 
保德里 0.009 0.097  0 1 
柳鄉里 0.043 0.203  0 1 
頂碩里 0.028 0.167  0 1 
富民里 0.019 0.137  0 1 
富福里 0.033 0.180  0 1 
菜園里 0.024 0.152  0 1 
華中里 0.047 0.213  0 1 
華江里 0.095 0.294  0 1 
新安里 0.052 0.223  0 1 
新忠里 0.038 0.191  0 1 
新起里 0.014 0.119  0 1 
壽德里 0.057 0.232  0 1 
榮德里 0.014 0.119  0 1 
綠堤里 0.019 0.137  0 1 
銘德里 0.043 0.203  0 1 
糖廍里 0.009 0.097  0 1 
興德里 0.028 0.167  0 1 
錦德里 0.038 0.191  0 1 
雙園里 0.005 0.069  0 1 
騰雲里 0.005 0.069  0 1 

樣本數：21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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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登錄資料配對至房屋稅籍資料，成功配對者共 1043 筆，相關變數之基

本統計量彙整於下表 5。房屋總價平均數為 5,337,771 元，台北市 2017 年不動產

市場動態年報指出，該年台北市全市平均總價為 2471 萬元，其中萬華區全區平

均總價為 1537 萬元，為台北市 12 區中最低價。本文研究樣本之房屋總價，遠小

於全市與全區平均數。另以 3:7 之比例分離房地價格後，建物之價格平均數為

1,601,331 元。房屋稅有效稅率平均數為 0.0008204。面積平均數約為 56.16 平方

公尺。本文所在樓層涵蓋 1 至 5 層樓，平均所在樓層約為 3.52 層。總樓層數為

五層之房屋約占整體之 61.07%，其餘為總樓層數為四層之房屋。建材部分，加

強磚造僅占總樣本之 13.52%，其餘為鋼筋混凝土造。成交之平均屋齡為 42.22年。

目前萬華區全區共 36 里，樣本共包含 27 里，在此以仁德里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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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配對後資料敘述統計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房屋總價 5337771 2868586 115754.5 2.33E+07 
30%房屋總價 1601331 860575.8 34726.34 7001170 

房屋稅有效稅率 0.0008204 0.0004745 0.000267 0.005116 
面積(m2) 56.157 25.685 1 211.2 
所在樓層 3.516 1.408 1 5 
總層數五層 0.611 0.488 0 1 
加強磚造 0.135 0.342 0 1 
屋齡 42.223 4.779 27 103 
日祥里 0.154 0.361 0 1 
日善里 0.025 0.156 0 1 
全德里 0.007 0.082 0 1 
孝德里 0.031 0.173 0 1 
和平里 0.035 0.185 0 1 
和德里 0.058 0.233 0 1 
忠貞里 0.056 0.229 0 1 
忠德里 0.012 0.107 0 1 
青山里 0.021 0.144 0 1 
保德里 0.003 0.054 0 1 
柳鄉里 0.01 0.097 0 1 
頂碩里 0.019 0.137 0 1 
富民里 0.024 0.153 0 1 
富福里 0.043 0.203 0 1 
菜園里 0.024 0.153 0 1 
華中里 0.041 0.199 0 1 
華江里 0.057 0.231 0 1 
新安里 0.212 0.409 0 1 
新忠里 0.008 0.087 0 1 
新起里 0.017 0.13 0 1 
壽德里 0.044 0.205 0 1 
綠堤里 0.007 0.082 0 1 
銘德里 0.03 0.17 0 1 
興德里 0.034 0.18 0 1 
錦德里 0.014 0.119 0 1 
雙園里 0.011 0.102 0 1 

樣本數：104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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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結果 

第一節 模型檢定 

本文於開始執行 OLS 迴歸前，首先以相關係數衡量解釋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若解釋變數之間的相關性過高，將存在共線性問題。相關係數介於-1 到 1 之間，

若相關係數之大小大於 0.8，一般被認為兩者呈現高度相關。本文(9)式及(12)式

解釋變數間相關係數的結果分別置放於表 6 及表 7。由表中可知，本模型解釋變

數之間兩兩之相關係數皆小於 0.8，故可研判模型中不存在共線性的問題。 

 

 

表 7. (12)式及(15)式變數之間相關係數 

 有效稅率 面積 所在樓層 總層數五層 加強磚造 屋齡 

有效稅率 1.00      

面積 0.07 1.00     

所在樓層 -0.02 -0.05 1.00    

總層數五層 0.07 -0.36 0.02 1.00   

加強磚造 -0.23 0.05 0.03 -0.50 1.00  
屋齡 -0.12 -0.12 0.01 -0.45 0.50 1.00 

 

  

表 6. (9)式變數之間相關係數 

 所在樓層 總層數五層 加強磚造 屋齡 

所在樓層 1.00    

總層數五層 0.24 1.00   

加強磚造 -0.14 -0.34 1.00  
屋齡 -0.19 -0.42 0.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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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價登錄資料之迴歸結果 

本節以房屋單價做為被解釋變數，對各個可能影響房屋單價之因素做 OLS

迴歸，即估計(9)式變數前之係數，迴歸結果如下表 8。由結果可知，對於台北市

萬華區總層數四或五層樓之房屋，房屋所在樓層越高，將對單價有顯著負向影響，

本文認為可能原因為該四或五層樓之公寓可能因無電梯，故愈高樓層對於上下樓

愈不便利，此外 1 樓除了進出方便外，還有可能供作為店面，產生額外商業價值。

總層數係數為負，但於各個顯著水準下皆為不顯著，因本文僅對四或五層樓之房

屋做研究，總層數僅差一層之效果應不明顯，若採集樣本之總層數差異較大，應

可得到較明確之結果。建材部分，加強磚造相對於鋼筋混凝土造，對於房屋單價

有較正向的影響，係數為 12467.1，與先前預期符號不同，但該結果於各個顯著

水準下皆為不顯著，由於加強磚造於此僅占總樣本之 8.06%，本文認為若有足夠

多的樣本，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屋齡之係數為-1201.4，其對房屋單價有顯著負

向影響，符合預期結果。然而該回歸式之 R-squared 僅 0.3394，可能與樣本數不

多以及控制變數不完整有關。 

表 8. 實價登錄資料之一般迴歸結果 

房屋單價 

所在樓層 -3702.6** 富福里 -28595.0 
 (1738.8)  (28415.0) 

總層數五層 -3214.0 菜園里 -16487.1 
 (5263.3)  (29236.7) 

加強磚造 12467.1 華中里 -30421.0 
 (9313.9)  (27928.6) 

屋齡 -1201.4*** 華江里 -32039.1 
 (404.2)  (27375.5) 

日祥里 -40935.1 新安里 -36485.6 
 (29628.5)  (28150.3) 

日善里 -1640.3 新忠里 9331.2 
 (29023.2)  (28972.0) 

全德里 -10654.4 新起里 -43389.0 
 (32769.3)  (30701.5) 

孝德里 -45357.7 壽德里 -29424.8 
 (28460.9)  (27760.6) 

和平里 -35113.6 榮德里 -51013.1 
 (28072.4)  (31958.3) 

和德里 -30919.0 綠堤里 -22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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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9.0)  (30331.4) 
忠貞里 -10111.6 銘德里 -42411.6 

 (28587.5)  (28053.9) 
忠德里 -18162.6 糖廍里 -58638.8* 

 (28285.8)  (32707.3) 
青山里 -49638.3* 興德里 -42036.6 

 (27676.8)  (28903.3) 
保德里 -62212.4* 錦德里 -22918.0 

 (32458.4)  (28206.7) 
柳鄉里 -42100.2 雙園里 -6539.3 

 (28387.2)  (37425.7) 
頂碩里 -32079.0 騰雲里 9790.4 

 (28640.3)  (37856.6) 
富民里 -49818.4* 截距項 195613.4*** 

 (29842.8)  (31313.2) 
樣本數:211 筆 
R-squared:0.3394 
Adj R-squared:0.2162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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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配對後資料之迴歸結果 

本節分別以建物價格及取對數後之建物價格做為被解釋變數，對各個可能影

響房屋單價之因素做 OLS 迴歸，即估計(12)式及(15)式變數前之係數，迴歸結果

如下表 9。由結果可知，房屋稅有效稅率增加，會使建物價格下降，該結果於 1%

的顯著水準下顯著，顯示與過去大多文獻相同，房屋稅確實會對建物價格產生負

向資本化之影響，且由 b 欄可知，房屋稅有效稅率上升 1%會使建物價格下降

3.082%。其他房屋特性部分，面積大小對建物價格有顯著正向影響，係數為

26540.7，與預期相符。房屋所在樓層對建物價格有負向影響，該部分之原因筆者

認為與前一節所提到房屋所在樓層對單價有負向影響之理由相同。總樓層數部分，

a 欄與 b 欄係數皆為正，與預期結果相符，即總層數愈高，因建設成本較高，故

會使房屋價格也較高，惟注意的點是，以取對數後之建物價格作為被解釋變數，

該結果不顯著。建材部分，加強磚造於 a 欄與 b 欄的正負號相反，惟於 a 欄為正

顯著，本文認為因加強磚造僅占總樣本之 13.52%，故該結果仍有待驗證。屋齡

部分於兩欄皆為負顯著之結果，與預期相符。兩個迴歸式之 R-squared 分別為

0.8172 以及 0.7664，Adj R-squared 也都在 0.75 以上，顯示模型應有相當程度解

釋力。 

表 9. 配對後資料之一般迴歸結果 
 (a) (b) 
 建物價格 ln 建物價格 

房屋稅有效稅率 -505987815.9*** -308.2*** 
 (26633161.5) (21.28) 
面積(m2) 26540.7*** 0.0203*** 
 (666.5) (0.000532) 
所在樓層 -81885.4*** -0.0538*** 
 (8889.0) (0.00710) 
總層數五層 225253.5*** 0.0494 
 (43343.1) (0.0346) 
加強磚造 108247.7** -0.0249 
 (52168.4) (0.0417) 
屋齡 -15592.9*** -0.00720*** 
 (3440.5) (0.00275) 
日祥里 -754807.3*** -0.438*** 
 (157434.2)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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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善里 -24066.2 -0.262* 
 (171653.1) (0.137) 
全德里 -98399.1 -0.329* 
 (210620.3) (0.168) 
孝德里 -636618.3*** -0.620*** 
 (167834.6) (0.134) 
和平里 -386198.8** -0.332** 
 (166662.8) (0.133) 
和德里 -515355.1*** -0.717*** 
 (162400.0) (0.130) 
忠貞里 -521589.3*** -0.265** 
 (161962.9) (0.129) 
忠德里 -393125.3** -0.378** 
 (188736.3) (0.151) 
青山里 -491395.5*** -0.457*** 
 (174434.1) (0.139) 
保德里 -1116734.6*** -1.168*** 
 (270798.4) (0.216) 
柳鄉里 -376807.5* -0.366** 
 (196023.0) (0.157) 
頂碩里 -277095.4 -0.769*** 
 (178864.6) (0.143) 
富民里 -696866.8*** -0.596*** 
 (171417.1) (0.137) 
富福里 -292769.9* -0.273** 
 (164550.0) (0.131) 
菜園里 -342050.4** -0.420*** 
 (171929.8) (0.137) 
華中里 -170940.3 -0.253* 
 (165474.8) (0.132) 
華江里 -538235.8*** -0.598*** 
 (162752.1) (0.130) 
新安里 -625251.5*** -0.336*** 
 (156709.2) (0.125) 
新忠里 -758482.1*** -0.578*** 
 (203617.6) (0.163) 
新起里 -775121.8*** -0.673*** 
 (179688.6) (0.144) 
壽德里 -560669.9*** -0.530*** 
 (166242.5) (0.133) 
綠堤里 -424683.4** -0.281* 
 (210959.5) (0.169) 
銘德里 -559854.7*** -0.451*** 
 (170715.2) (0.136) 
興德里 -311407.0* -0.408*** 
 (168488.3) (0.135) 
錦德里 -567777.2*** -0.577*** 
 (183878.2) (0.147) 
雙園里 40366.5 -0.0713 
 (192638.0) (0.154) 
截距項 1845905.1*** 14.14*** 
 (236411.1) (0.189) 
樣本數 1043 1043 
R-squared 0.8172 0.7664 
Adj R-squared 0.8114 0.7590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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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以分量迴歸探討房屋稅有效稅率對不同分量之建物價格會產生何種

不同的影響，分量迴歸之結果如表 10。由結果可知，於五個不同的分量下，房屋

稅有效稅率於 1%之顯著水準均顯著影響建物價格。惟影響程度隨建物價格的高

低而有所不同，由表 10，房屋稅有效稅率隨著分量的提升，對於建物價格負向影

響的程度愈小。房屋稅有效稅率每上升 1%會使最低分量之建物價格下降 6.508%，

下降幅度明顯高於最高分位的 1.034%。其他解釋變數部分，面積於各分量對建

物價格的效果皆為正向且顯著，值得注意的是，建物價格分量愈高，面積對於建

物價格的影響愈低，由 10%分量時每增加 1 平方公尺建物價格下降 0.019%，至

90%分量時每增加 1 平方公尺建物價格下降 0.016%。另外所在樓層及屋齡部分

係數皆為負號且顯著，但並未隨分量的不同，而有特定的趨勢產生。 

表 10. 分量迴歸 

 (a) (b) (c) (d) (e) 

 
10% 

ln 建物價格 
25% 

ln 建物價格 
50% 

ln 建物價格 
75% 

ln 建物價格 
90% 

ln 建物價格 
房屋稅 
有效稅率 

-650.8*** 
(31.04) 

-427.1*** 
(22.73) 

-336.9*** 
(26.99) 

-180.2*** 
(16.22) 

-103.4*** 
(13.06) 

      
面積(m2) 0.0191*** 0.0187*** 0.0177*** 0.0169*** 0.0163*** 
 (0.000777) (0.000569) (0.000676) (0.000406) (0.000327) 
所在樓層 -0.0480*** -0.0515*** -0.0448*** -0.0492*** -0.0386*** 
 (0.0104) (0.00759) (0.00901) (0.00541) (0.00436) 
總層數五層 0.0543 0.0358 -0.000395 0.0379 0.00864 
 (0.0505) (0.0370) (0.0439) (0.0264) (0.0213) 
加強磚造 0.0321 0.0610 0.0235 0.0654** 0.104*** 
 (0.0608) (0.0445) (0.0529) (0.0318) (0.0256) 
屋齡 -0.0109*** -0.00980*** -0.00903*** -0.00862*** -0.0109*** 
 (0.00401) (0.00294) (0.00349) (0.00210) (0.00169) 
日祥里 -0.469** -0.539*** -0.322** -0.273*** -0.341*** 
 (0.184) (0.134) (0.160) (0.0959) (0.0772) 
日善里 -0.324 -0.228 -0.118 -0.0547 -0.112 
 (0.200) (0.146) (0.174) (0.105) (0.0842) 
全德里 -0.674*** -0.317* -0.194 -0.150 -0.245** 
 (0.245) (0.180) (0.213) (0.128) (0.103) 
孝德里 -0.704*** -0.786*** -0.513*** -0.259** -0.262*** 
 (0.196) (0.143) (0.170) (0.102) (0.0823) 
和平里 -0.396** -0.311** -0.242 -0.182* -0.255*** 
 (0.194) (0.142) (0.169) (0.101) (0.0817) 
和德里 -1.776*** -0.612*** -0.420** -0.377*** -0.200** 
 (0.189) (0.139) (0.165) (0.0989) (0.0796) 
忠貞里 -0.340* -0.355** -0.210 -0.134 -0.206*** 
 (0.189) (0.138) (0.164) (0.0986) (0.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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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德里 -0.597*** -0.279* -0.227 -0.133 -0.135 
 (0.220) (0.161) (0.191) (0.115) (0.0926) 
青山里 -0.544*** -0.501*** -0.351** -0.258** -0.332*** 
 (0.203) (0.149) (0.177) (0.106) (0.0856) 
保德里 -2.082*** -2.259*** -0.301 -0.254 -0.369*** 
 (0.316) (0.231) (0.274) (0.165) (0.133) 
柳鄉里 -0.264 -0.332** -0.259 -0.221* -0.351*** 
 (0.228) (0.167) (0.199) (0.119) (0.0961) 
頂碩里 -1.139*** -1.075*** -0.435** -0.0652 -0.168* 
 (0.208) (0.153) (0.181) (0.109) (0.0877) 
富民里 -0.545*** -0.630*** -0.489*** -0.455*** -0.472*** 
 (0.200) (0.146) (0.174) (0.104) (0.0841) 
富福里 -0.486** -0.375*** -0.179 -0.145 -0.229*** 
 (0.192) (0.140) (0.167) (0.100) (0.0807) 
菜園里 -0.375* -0.577*** -0.147 -0.108 -0.188** 
 (0.200) (0.147) (0.174) (0.105) (0.0843) 
華中里 -0.220 -0.198 -0.168 -0.0975 -0.149* 
 (0.193) (0.141) (0.168) (0.101) (0.0812) 
華江里 -0.509*** -0.614*** -0.341** -0.275*** -0.291*** 
 (0.190) (0.139) (0.165) (0.0991) (0.0798) 
新安里 -0.248 -0.306** -0.309* -0.310*** -0.396*** 
 (0.183) (0.134) (0.159) (0.0954) (0.0769) 
新忠里 -0.671*** -0.547*** -0.522** -0.559*** -0.0324 
 (0.237) (0.174) (0.206) (0.124) (0.0999) 
新起里 -0.568*** -0.632*** -0.677*** -0.620*** -0.689*** 
 (0.209) (0.153) (0.182) (0.109) (0.0881) 
壽德里 -0.617*** -0.715*** -0.399** -0.0481 -0.172** 
 (0.194) (0.142) (0.168) (0.101) (0.0815) 
綠堤里 -0.274 -0.328* -0.326 -0.155 -0.203* 
 (0.246) (0.180) (0.214) (0.128) (0.103) 
銘德里 -0.490** -0.459*** -0.391** -0.347*** -0.219*** 
 (0.199) (0.146) (0.173) (0.104) (0.0837) 
興德里 -0.445** -0.359** -0.224 -0.131 -0.201** 
 (0.196) (0.144) (0.171) (0.103) (0.0826) 
錦德里 -0.630*** -0.495*** -0.533*** -0.283** -0.305*** 
 (0.214) (0.157) (0.186) (0.112) (0.0902) 
雙園里 0.0454 0.00793 -0.0278 0.000726 -0.122 
 (0.225) (0.164) (0.195) (0.117) (0.0945) 
截距項 14.37*** 14.30*** 14.31*** 14.25*** 14.43*** 
 (0.276) (0.202) (0.240) (0.144) (0.116) 
樣本數 1043 1043 1043 1043 1043 
Pseudo  
R-squared 0.6186 0.5651 0.5899 0.6430 0.6615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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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穩健性測試 

本節對於(12)式及(15)式，以平均每平方公尺稅額(元/m2)代換房屋稅有效稅

率，進行穩健性測試，迴歸結果如表 11。稅額前之係數為負，且於 1%之顯著水

準下為顯著，表結果依然穩健。另外所在樓層及屋齡，皆與本章第三節之主要結

果相同。然而兩個迴歸式之 R-squared 分別為 0.4574 以及 0.3731，Adj R-squared

分別為 0.4408 以及 0.3539，皆不算高。 

表 11. 穩健性測試 

 (a) (b) 
 建物價格 ln 建物價格 

平均稅額(元/m2) -6197.3*** -0.00388** 
 (2215.0) (0.00168) 
所在樓層 -97993.5*** -0.0655*** 
 (15627.0) (0.0119) 
總層數五層 157154.7** 0.000747 
 (75073.6) (0.0570) 
加強磚造 -111197.7 -0.222*** 
 (86565.0) (0.0658) 
屋齡 -28547.9*** -0.0163*** 
 (5915.8) (0.00449) 
日祥里 -1448309.6*** -0.963*** 
 (270463.3) (0.205) 
日善里 325211.7 0.00499 
 (295252.8) (0.224) 
全德里 472549.7 0.111 
 (361945.3) (0.275) 
孝德里 -788174.2*** -0.714*** 
 (288889.8) (0.219) 
和平里 -137970.0 -0.127 
 (286499.8) (0.218) 
和德里 -636936.8** -0.779*** 
 (278976.2) (0.212) 
忠貞里 -1219482.9*** -0.799*** 
 (277545.7) (0.211) 
忠德里 -294708.7 -0.297 
 (325158.1) (0.247) 
青山里 -271338.5 -0.256 
 (299163.9) (0.227) 
保德里 338402.6 -0.0368 
 (461481.6) (0.351) 
柳鄉里 24456.4 -0.0441 
 (336846.2) (0.256) 
頂碩里 -1007579.1*** -1.331*** 
 (306396.7) (0.233) 
富民里 -499183.2* -0.412* 
 (294074.1) (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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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福里 -321190.7 -0.271 
 (282910.5) (0.215) 
菜園里 -396856.8 -0.440* 
 (296039.0) (0.225) 
華中里 -5189.9 -0.120 
 (284831.1) (0.216) 
華江里 -201540.1 -0.308 
 (278832.3) (0.212) 
新安里 -1408665.3*** -0.927*** 
 (268167.5) (0.204) 
新忠里 -541666.7 -0.406 
 (350775.5) (0.266) 
新起里 -1288893.2*** -1.017*** 
 (308085.8) (0.234) 
壽德里 -448632.7 -0.414* 
 (285691.2) (0.217) 
綠堤里 -76974.4 -0.00454 
 (362954.1) (0.276) 
銘德里 -55555.2 -0.0475 
 (292859.9) (0.222) 
興德里 -126515.8 -0.242 
 (289407.3) (0.220) 
錦德里 -80521.0 -0.188 
 (315609.5) (0.240) 
雙園里 27825.0 -0.0877 
 (331687.2) (0.252) 
截距項 3976961.6*** 15.77*** 
 (404508.4) (0.307) 
樣本數 1043 1043 
R-squared 0.4574 0.3731 
Adj R-squared 0.4408 0.3539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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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近年台北市對於不動產持有稅—地價稅、房屋稅，頻繁做變動，本文對於國

內不動產持有稅之變動是否對於房屋價格造成影響得出實證結果。國內其他文獻

關於有效稅率如何影響房價之討論，由於很難取得一份同時包含房屋市價以及該

房屋應納稅額之資料，多半是掌握市價資料，再由房屋所在位置試算稅額。然而

本文認為，基於無法得知房屋適用稅率以及取得資料不完整之理由，該試算稅額

可能產生偏誤。本文嘗試使用另一種做法，以房屋稅籍資料的地址為主，再以另

一份實價登錄資料中鄰近位置房屋之單價配對入房屋稅籍資料，即應用市場比較

法，估計房屋稅籍資料中房屋之市價，最後以估計之市價進行實證研究。 

實證結果得出房屋稅有效稅率對於建物價格存在負顯著的效果。房屋稅有效

稅率每增加 1%，會使建物價格（房屋總價分離土地後的價格）下降 3.08%。研

究結果表明政府可將房屋稅作為一項政策工具，無論是調整房屋稅稅基或稅率，

皆可影響房價。惟須注意本研究樣本之房屋稅有效稅率平均數，僅 0.082%，有

效稅率變動 1%為非常大幅度之變動。另外透過分量迴歸的結果指出，房屋稅有

效稅率對於建物價格於不同的分量上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隨著建物價格愈高，所

受到房屋稅有效稅率變動產生的負向影響愈小。然而此項結果可能表明，政府對

於高價房屋課予較重的稅負，例如 2011 年台北市開始推動之豪宅稅，該稅現行

對經按戶認定房地總價在 8,000 萬元(含車位價)以上之高級住宅之稅基加價課稅，

由分量迴歸結果可推定雖能使房屋價格顯著下降，然而下降的幅度卻較小。由本

文的實證結果另也得出與房屋本身有關的特性對於房價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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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文因資料取得的問題，對於可能影響房價之因素僅放入面積、所在樓層、

總層數、建材、屋齡以及以里作為區位之控制，另外本文僅針對台北市萬華區總

層數四或五層樓之房屋進行研究，本文認為後續應可擴大研究區位，甚至對於不

同類型之房屋分別進行研究，並進一步探討有效稅率變動對不同類型房屋的房價

有何不同影響。此外本文於實價登錄資料與房屋稅籍資料配對時，對於多筆市價

可對應至單筆稅籍資料之住址時，本文僅判斷各種房屋特性最相似者視為配對成

功，其餘房屋特性差異較大者視為無法配對，本文認為往後應可設定一套篩選順

位，將對房價影響最關鍵之特徵作為首要順位，例如：以屋齡、建材、所在樓層、

總樓層作為篩選順序，第一順位挑選屋齡最相近者視為配對成功，若仍有多筆市

價對應至該稅籍資料之住址時，進行第二順位—建材之篩選，以此類推。透過此

配對方式應可增加配對成功之樣本。而本文僅針對房屋稅之效果做探討，若往後

能同時取得個別家戶房屋稅與地價稅的資料時，應可同時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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